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文件（十四）
关于《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2016年11月28日在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四川省水利厅厅长    胡  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对《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有关情况作以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我省是水利大省，截至2015年底，全省共建成水利工程124.7万处，其中水库8093座，引水工程46733处，形成蓄引提水能力333.4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4103万亩，累计解决农村6925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1998年我省制定了《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对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综合效益、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条例》中的部分内容与改革开放现实不相符合，与国家有关现行法律不相一致，一些新问题亟待解决。一是部分工程管理体制不顺，责任不明，管理落后；二是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确权划界工作问题较多，侵占、破坏工程及其保护范围内水土资源的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工程的安全运行；三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未能很好地融入水利工程建设和保护中。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水利部出台《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省委十届八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的决定》，都要求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必须突出生态目标，重视生态功能；四是法律责任的部分条款，存在与新出台的有关上位法的规定不相一致的内容。为了发挥立法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更好地规范和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有必要修订该《条例》。 
二、《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
在省人大的大力支持指导下，省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将《条例（修订草案）》列入了省政府2015年调研论证项目和2016年立法计划，由省政府法制办牵头组建了工作组，专门制定了工作方案，有力有序推动了立法前各项工作的落实。在《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中，严格按照立法工作程序和要求，充分发动全省各级各部门积极参与，充分征求各方专家和公众意见建议，充分吸纳省外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先进经验，扎实开展了调研论证、条例修订起草、征求意见、专家咨询、修改完善等工作，先后赴南充、乐山、眉山、德阳等地及20多个大、中、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开展了省内实地调研，赴内蒙古、宁夏、海南等省（区）开展了省外实地调研；同时，聚焦水利工程管理热点难点问题和体制机制弊端，充分运用调研成果，广纳改革创新做法，认真草拟了《条例》修订初稿，并采取专题讨论会、专家咨询会、书面征询和网上公开发布等方式，广泛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建议，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历经14稿，完成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此次修订《条例》，修改幅度较大，一是对现行水利工程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二是修改或者删除了原《条例》中与改革方向和现实情况不符、或者上位法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条款；三是根据上位法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新增了部分相关条款；四是对部分条款在文字表述上不符合立法技术要求的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条数仍为57条。

（一）关于管理体制

原《条例》确定的按照工程规模和受益范围实行分级管理与委托代管相结合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经过十几年的运行，暴露出来管理权属交错、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特别是委托代管体制的矛盾和弊端逐渐凸显，管理缺位、管理越位、管理错位、资源闲置等现象时有发生。小型水利工程承包经营不规范，管理缺位的现象十分突出。为此，删除了原《条例》中关于“委托代管”的内容，确定了分级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草案第十一条，根据水利工程受益或者淹没影响范围以及跨行政区域的情况，明确了省、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利工程的管理；草案第十五条明确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主要职责。  

（二）关于水利工程安全管理
我省水利工程由于划界确权不彻底，历史遗留问题多，侵占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土地的情况严重，人为侵占、破坏水利工程及其管护范围内水土资源的行为时有发生，出现了水土流失、水体污染、建设项目影响防洪安全、旅游和养殖无序开发等问题，对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防洪和水生态环境产生很大影响。为此，草案第二十五条明确了水利工程应当在竣工验收合格两年内完成划界，确定工程所有权和使用权；第二十六条根据《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水闸工程管理设计规范》等，借鉴外省立法，对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明确细化了具体的划分标准；在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五条中明确了对水利工程的具体保护措施，明确禁止性行为，并在罚则中增加了相应的处罚。
（三）关于水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将水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水利工作的突出位置，要求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必须突出生态目标，重视生态功能。为此，在修改《条例》中坚持在各个工作环节中体现水生态文明建设，草案在第一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等条款中，从立法目的、部门职责、经费保障、规划设计、管理保护等各方面，增加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内容。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的各个方面，和水利工程规划、建设、管理的各环节，科学谋划水生态文明建设布局，统筹考虑水的资源功能、环境功能、生态功能。   
（四）关于法律责任
该《条例》制定时，有些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为的法律尚未制定，此次修订，对照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删除了《条例》中规定的有关水费滞纳金；逾期不交纳水费，供水单位有权减少供水，直至停止供水；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国有水利管理单位实施行政处罚等，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内容。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修订草案）》，请一并审议。
— 6 —
— 1 —

